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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簡嘉慧
電話：22289111+54321
電子信箱：muse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小字第11500438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師法第25條及第53條條文修正案，業奉總統115年5

月13日華總一義字第11500042691號令公布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5月19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5004979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考量暫時予以停聘教師因非自願停止工作，最終經調查未

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而回復聘任者，倘僅維持發給停聘期間

之本薪（年功薪），尚難充分維持其基本生活所需，爰修

正教師法第25條、第53條，明定教師於暫時停聘接受調查

後，如最終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並回復聘任者，補發停聘

期間本薪（年功薪）及學術研究加給，並自公布日施行，

以保障教師權益。

三、本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859號(另見該府網站

https://www.president.gov.tw公報系統)。

四、各校於處理本薪（年功薪）及學術研究加給過程倘有相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5000247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5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疑義，請洽詢本局人事室，分機：55724（總機：04-

22289111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(不含和平區)、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、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、宜寧學校財團
法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、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
衛道高級中學、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臺中市私立致
用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、永誠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大明高級
中等學校、嘉陽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、
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、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、臺
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、
慈明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慈明高級中等學校、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
高級中學、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、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、財
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國中部、麗喆學校
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
學、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臺
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臺中市和平區公所（和平區立幼兒園）
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本局終身教育科、本局
特殊教育科、本局體育保健科、本局學生事務室、本局人事室、本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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